附件2

《广西壮族自治区农村公路条例》学习要点
一、《条例》的颁布施行时间

《条例》于2021年3月26日由自治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表决通过，经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十三届第43号公告正式发布，于2021年5月1日起施行。
二、《条例》制定的背景和意义
2016年11月18日，自治区人民政府审议通过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农村公路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是广西首部农村公路地方政府规章。自《办法》施行以来，使我区农村公路工作步入有法可依阶段，对规范农村公路的规划、建设、养护和管理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近年来广西交通运输的高速发展，《办法》在发挥农村公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民生实事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比如资金短缺、主体不明、重建轻养、运营无章可循、执法依据不足等，现有法规体系已无法满足我区农村公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农村公路工作，多次对建好、管好、护好、运营好农村公路作出重要指示。为加快建设“四好农村路”，《条例》的制定和出台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
《条例》系统总结提炼了我区农村公路工作经验、解决了农村公路建管养运中面临的困难和难题。《条例》的出台是广西农村公路事业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体现了自治区党委、政府对交通运输行业和农民群众生产生活的高度重视。《条例》为我区农村公路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对我区推动“四好农村路”建设、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三、《条例》的框架和主要内容

《条例》共58条，分8章，即总则、规划、建设、养护、运营、管理、法律责任、附则。
第一章“总则”共8条。一是规定了立法的目的依据、适用范围和农村公路发展的基本原则。二是规定县级人民政府是本行政区域内农村公路工作的责任主体，并明确了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村（居）委会和交通运输主管等部门的工作职责。三是明确农村公路资金保障，建立以财政预算安排为主、其他渠道筹措为辅的资金筹措机制。四是鼓励农村公路发展应用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设备、新科技。
第二章“规划”共4条。一是规定了农村公路规划原则、规划审批、年度计划管理，强调了规划、计划的衔接。二是规定了农村公路调整为城市道路的审批权限。
第三章“建设”共9条。一是规定了农村公路建设标准、农村公路附属设施和多功能站点建设要求。二是规定了农村公路建设鼓励政策。三是明确农村公路建设项目质量监督措施。规定农村公路建设项目实行合同管理制、安全生产责任制、质量责任终身制和质量保证金制度；农村公路建设项目从业单位应当具备相应资质。四是规定简化农村公路建设程序的相关举措。

第四章“养护”共9条。一是明确资金保障。规定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以政府公共财政投入为主的资金保障机制，将农村公路养护资金纳入本级财政预算，保障农村公路养护所需资金；二是拓宽养护渠道。规定鼓励通过购买服务、设置公益性岗位，采取个人、家庭分段承包等多种方式吸纳群众参与养护。三是明确养护保障措施。包括对养护要求、养护巡查、技术状况评定、灾害抢修作了明确规定。

第五章“运营”共8条。一是明确运营基本原则。规定农村公路运营应当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化经营、因地制宜、城乡统筹、以城带乡、客货并举、运邮结合的原则；二是明确农村客运具有公益属性；明确多种客运组织形式。三是规定了延伸农村的城市公共汽车客运的组织形式、运营规则。四是鼓励依托城乡客运拓展货运功能。

第六章“管理”共9条。一是明确农村公路执法检查的主体和职责。二是规定了建筑控制区范围标准，明确统一建立健全农村公路路产档案。三是规定了农村公路附属设施、村道及其用地范围内的禁止性行为，规定了涉村道施工管理要求。四是规定农村公路超限超载治理相关内容。五是规定实施信用评价管理。

第七章“法律责任”共8条。一是对应《条例》第三十五条，对违反客运服务延伸规定的城市公共汽车客运经营者设置相关法律责任。二是对应《条例》第四十二条，对损坏、擅自占用农村公路附属设施的违法行为设置相关的法律责任。三是对应《条例》第四十三条，对在村道及其用地范围内的九种禁止性行为设置相关的法律责任。四是对应《条例》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对超限超载运输行为及相关行为设置相关的法律责任。

第八章“附则”共3条。一是规定了未纳入公路规划道路的改造申报标准和步骤。二是分别明确县道、乡道、村道和农村公路附属设施的用语含义。三是规定《条例》从2021年5月1日起施行。

四、《条例》的主要亮点

（一）解决农村公路资金短缺问题。随着当前我区农村公路快速发展，农村公路“建管养运”成本逐年增加，资金成为制约“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的瓶颈。为解决农村公路资金保障问题，《条例》一是在总则第七条中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农村公路规划、建设、养护、运营和管理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二是在养护章节第二十二条中明确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以政府公共财政投入为主的资金保障机制，将农村公路养护资金纳入本级财政预算，保障农村公路养护所需资金。三是在运营章节第三十二条中着重强调农村客运具有公益属性。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制定有关扶持政策，建立运营补助机制。此外，《条例》还明确农村公路资金筹措方式，从而有效保障我区农村公路资金来源，从根本上促进农村公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下放“农村公路调整为城市道路”的权限。随着城市不断扩大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村公路逐步转换为城市道路。目前县道规划批准主体为设区的市人民政府，乡道、村道规划批准主体为县级人民政府。因此，《条例》第十二条规定：“农村公路调整为城市道路的，县道由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批准，乡道、村道由县级人民政府批准。”上述规定将农村公路调整为城市道路的批准主体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办法》中的“自治区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修改为“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便于基层政府结合交通运输工作实际开展“农村公路调整为城市道路”工作。

（三）简化农村公路建设程序。在实际工作中，农村公路建设程序复杂往往导致项目建设周期长。《条例》第十一条规定，县级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编制建设项目库，列入建设项目库的农村公路建设项目作为已批准立项的项目，不再单独办理立项手续。同时，《条例》第二十条规定，结合规模、功能、技术复杂程度等因素，将农村公路建设项目分为重要农村公路建设项目和一般农村公路建设项目。其中，一般农村公路建设项目可直接进行施工图设计，且交工、竣工验收可合并进行，多个项目可一并验收。上述规定将大幅度简化农村公路尤其是一般农村公路的建设程序，缩短建设周期，提高建设效率。
（四）填补农村公路运营的立法空白。2016年制定《办法》时，“四好农村路”建设工作尚未在全国铺展，《办法》仅有关于建设、管理、养护等方面的内容，并未对“公路运营”作出相应规定。为填补我区农村公路立法中的运营内容，《条例》新增“运营”章节，并首创性作出如下制度安排：一是明确“农村客运具有公益属性”。此项规定为全国首创，将为全区各级人民政府制定对农村客运的扶持政策、建立农村客运运营补助机制提供了法律依据。二是规定延伸农村的城市公共汽车客运的组织形式、运营规则，并设置了相关法律责任。此项规定为我区农村客运的科学发展以及农村居民的便捷出行提供有力的法制保障。

（五）提高农村公路尤其是村道管理的规范化水平。《公路法》《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未将村道纳入适用范围，因此，如何将村道管理纳入《条例》尤为紧迫。为解决农村公路尤其是村道管理职责不清、执法依据不足、管理手段单一的问题，一是明确不少于3米的村道建筑控制区，为整治公路违法建筑及日后改扩建村道提供有力保障。二是参考《公路法》《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的相关规定，设置了村道及其用地范围内的九项禁止性行为及相应的法律责任。三是强化农村公路超限超载治理。规定可在乡道、村道设置必要的限高、限宽措施，减少超限运输车辆驶入农村公路。同时明确科技治超手段，规定可以将超限技术监控设施设备收集的记录资料作为认定违法行为的证据。上述规定将解决我区长期以来农村公路尤其是村道执法力量不足、执法设备紧缺的问题，加速形成高效、规范、具有震慑力的农村公路管理体制机制。

（六）将通自然村屯道路纳入农村公路。如何管养通自然村屯道路是基层关注的重点问题。作为农村地区最基本的硬件设施，通自然村屯道路的提档升级对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作用。《条例》第五十六条明确农村地区未纳入公路规划的道路，经逐步改造后，符合技术等级要求的，可以由建设单位或者管理单位报请当地县级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审核，并按程序报请自治区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认定符合技术等级要求后，纳入农村公路统计年报里程。该项规定即是明确通自然村屯道路转化为农村公路的标准、步骤。该项规定将有力地推动通自然村屯道路的技术等级提升，并建立起村屯管养的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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